
二零一三年三月十一日  

討論文件  

 

 

立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香港數碼廣播有限公司股權變動相關事宜  

 

 

目的  

 

本文向議員匯報香港數碼廣播有限公司 (DBC)股權變動

相關事宜的最新發展。  

 

背景  

 

2. 二零一一年三月，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根據《電訊

條例》（第106章）向DBC及另外兩間廣播公司發出聲音廣播

牌照，以提供數碼聲音廣播服務。通訊事務管理局（通訊局）

作為獨立法定監管機構，負責監察持牌廣播公司遵守相關法律

及牌照規定的情況。DBC已按照其聲音廣播牌照訂明的限期，

在二零一二年九月正式提供服務 1。  

 

3. 按《電訊條例》第13J(1)條規定，除非獲通訊局同意，

否則在批發聲音廣播牌照的日期後三年的期間內，不得轉讓合

計超逾有表決權股份（截止批發牌照當日）總數15%股份的權

利。DBC的聲音廣播牌照第40項條件中訂明，除非獲通訊局批

准，否則DBC在任何時間均須遵守其在申請牌照時作出的所有

陳述及申述，包括其就股權結構的陳述及申述。  

 

                                                       
1 根據 DBC 的牌照，除非獲得通訊局的批准，否則 DBC 在正式啓播後，

每天須提供七條每日 24 小時廣播的頻道（包括一條提供清談節目的頻

道、一條少數族裔頻道和兩條純音樂頻道；其餘三條頻道則可用作新

聞財經頻道、悠閒生活頻道、社區頻道或音樂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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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糾紛及廣播服務中斷  

 

4. 傳媒在二零一二年七月底首先報導，DBC公司股東在

注資一事上出現意見分歧，令該公司缺乏營運資金。DBC在二

零一二年十月十日給予通訊事務管理局辦公室（通訊辦）書面

通知，其後隨即於當晚八時停止運作。DBC於二零一二年十月

十五至二十一日期間曾短暫恢復節目廣播，在二零一二年十月

二十一至三十一日期間則只播放音樂和重播節目。DBC的服務

在其後完全停止。DBC的接管人及破產管理人 2（接管人）向

通訊辦表示，DBC欠缺資金應付營運開支。  

 

通訊局的跟進行動  

 

5. 作為監管機構，通訊局一直根據法例和既定程序，密

切留意DBC在遵守相關法例及牌照規定的情況。在二零一二年

十一至十二月期間，通訊局行使法定職責，因應DBC的情況，

作出兩次決定。總括而言，通訊局決定向DBC施加8萬元罰款，

亦決定按相關牌照條款，考慮啓動程序，暫時吊銷DBC的聲音

廣播牌照，為期30天。通訊局的新聞公報（附件甲和附件乙）

載述有關詳情。  

 

最新發展  

 

6.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底，在通訊辦的查詢下，DBC的接

管人證實DBC股東黃楚標先生與另外三名股東（即鄭經翰先

生、何國輝先生和夏佳理先生）簽訂了意向書，後三者將向黃

楚標先生出售其在DBC股份中的法定及實質權益。DBC表示，

在交易完成後，股東間的財務糾紛即可解決。  

 

7. 根據有關法例和牌照規定，DBC向通訊局作出兩項申

請，分別為 (a)申請批准鄭經翰先生、何國輝先生和夏佳理先

                                                       
2 應 DBC 一名股東的申請，法庭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七日下令委任德勤

會計師行為 DBC 共同和各別行事的接管人及破產管理人。德勤會計師

行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告知通訊辦，DBC 已免受接管，並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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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向黃楚標先生轉讓他們所持的40%股權；及 (b)申請批准DBC

的服務偏離牌照的節目規定，在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一至二十八

日期間只播放音樂，待其服務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全面

恢復。  

 

8. 經考慮DBC的申述後，通訊局決定批准DBC的申請，

並對DBC施加20萬元罰款。通訊局的新聞公報（附件丙）載述

有關詳情。  

 

總結  

 

9. 持牌廣播機構有責任妥善處理本身的內部事務。通訊

局在其決定中表明，DBC的廣播服務間斷／停止超過兩個月，

情況令人非常不滿，違規性質亦十分嚴重。通訊局已向DBC

表明此點，並提醒DBC有責任按照所有適用條文時刻維持廣播

服務。通訊局亦在其決定中表明，若DBC的服務再次中斷，通

訊局會考慮施加更嚴厲的懲處。  

 

10. 通訊局一直密切注視DBC的服務和股權變動事宜。政

府會繼續支持數碼聲音廣播的發展，並促請有關廣播公司提升

數碼聲音廣播服務的水平，滿足廣大聽眾的需要。  

 

徵詢意見  

 

11. 請議員備悉文件內容。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一三年三月  

 

 



    
通訊事務管理局就ＤＢＣ違反牌照條款作出最終裁決 
＊＊＊＊＊＊＊＊＊＊＊＊＊＊＊＊＊＊＊＊＊＊＊

下稿代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出： 
 
  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DBC）於二○一二年十月十日晚上八時至十
月十五日早上七時停止提供任何聲音廣播服務，違反其聲音廣播牌照條
款。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 已決定向DBC施加罰款港幣80,000元。  
 
  根據其牌照，DBC必須每天作24小時廣播，提供七條指定類型的聲音
廣播服務頻道。DBC由二○一二年十月十日晚上八時至十月十五日早上七
時並無提供任何聲音廣播服務。作為聲音廣播持牌機構，DBC有基本責任
依據其牌照向公眾提供24小時聲音廣播服務，因此通訊局認為DBC完全停
止服務超過四天屬嚴重違規。鑑於DBC所獲分配的頻譜屬有限和珍貴的公
共資源，DBC停止服務亦有違公眾對它善用頻譜的期望。此外，DBC亦未
有交代它曾否為避免停止服務而作出任何努力。通訊局經考慮違規的嚴重
程度、性質和持續時間，以及DBC的陳述後，決定向DBC施加罰款港幣
80,000元，此金額為通訊局向聲音廣播持牌機構第一次施加罰款可作的最
高罰款額（註）。  
 
  另外，就DBC由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十月三
十一日午夜只播放音樂和重播節目，以及於二○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夜
起再度停止服務事宜，DBC的臨時接管人於二○一二年十一月二日向通訊
局申請批准DBC由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起更改廣播安排，為期不超過
60天，以便臨時接管人有更多時間解決DBC的資金問題。通訊局於收到有
關申請後已即時去信要求DBC提交進一步資料及理據。通訊局仍在等待臨
時接管人提交完整的答覆。當獲得一切有關資料後，通訊局會按照既定程
序考慮有關申請，有決定後會盡快公布。  
 
註：根據《廣播（雜項條文）條例》（第391章），向聲音廣播持牌機構施
加的罰款，如屬第一次如此向該持牌機構施加，則不得超逾港幣80,000
元。DBC從未被施加罰款。 

完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９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７時４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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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事務管理局建議暫時吊銷ＤＢＣ的牌照  
＊＊＊＊＊＊＊＊＊＊＊＊＊＊＊＊＊＊＊

下稿代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出：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決定考慮啟動程序，暫時吊銷香港數碼廣
播有限公司（DBC）的聲音廣播牌照，為期30天，以懲處DBC自二○一二
年十月二十一日起中斷／停止廣播服務，違反其牌照條件。 
 
  根據DBC的牌照，DBC每天須作24小時廣播，播放七條指定類型的聲
音廣播服務頻道、政府宣傳聲帶及指定時數的非粵語節目。根據DBC在申
請牌照時所提交的建議書，DBC亦須提供指定數量的首播和重播節目。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十月三十一日午夜期
間，DBC只播放音樂和重播節目，而自二○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午夜起，
DBC完全停止服務。經考慮個案的情況和DBC的陳述後，通訊局裁定DBC
在有關期間中斷／停止服務，嚴重違反了牌照條件，因此須對DBC施加與
違規的嚴重程度、性質及持續時間相稱的懲處。 
 
  通訊局就違規事項可作出之懲處包括行政懲處（即勸喻及警告）、罰
款，以及在 嚴重違規的情況下暫時吊銷牌照。撤銷牌照的權力由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擁有。 
 
  就對DBC施加的懲處而言，通訊局認為DBC獲分配作數碼聲音廣播服
務的無線電頻譜，是有限而珍貴的公共資源。DBC有基本責任依據牌照條
件善用獲分配的頻譜，提供足夠和全面的服務，以照顧社會多方面的需
要。惟DBC並未能履行上述責任。此外，通訊局留意到DBC並非首次停止
其在牌照內承諾提供的服務。DBC早前在二○一二年十月十日至十五日期
間停止服務，通訊局因DBC違規而向其施加罰款港幣80,000元。DBC目前的
違規事件涉及完全停止服務持續超過六個星期，違規性質和對廣大聽眾的
影響遠比其早前停止服務嚴重。通訊局認為即使有股東糾紛，DBC仍須及
早解決其財務困難，以便盡快恢復正常服務。自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起，DBC已中斷／停止服務近兩個月，但仍未能承諾在某一確定的限期前
恢復服務。經考慮違規的嚴重程度、性質及持續時間與DBC所作的陳述，
通訊局認為應暫時吊銷DBC的牌照，為期30天。此為通訊局根據現行發牌
架構向聲音廣播持牌機構可作的 嚴重懲處。 
 
  通訊局根據DBC的牌照，正邀請DBC在28天內就建議暫時吊銷牌照一
事作出陳述。通訊局已清楚向DBC述明，建議暫時吊銷牌照是基於其違反
牌照的嚴重程度而施加的懲處，絕非暫時寬免DBC履行其牌照責任。儘管
通訊局擬暫時吊銷牌照，DBC應該盡快解決其財務問題及早日全面復播。
無論如何，DBC應在建議中的暫時吊銷牌照期屆滿前恢復廣播。若DBC可
在暫時吊銷牌照期內或之前復播，通訊局將考慮是否以其他懲處替代暫時
吊銷牌照。 

完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８時２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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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批准ＤＢＣ股權變動申請 
＊＊＊＊＊＊＊＊＊＊＊＊＊＊

下稿代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出： 
 
  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批准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DBC）股權
結構變動的申請。 
 
  二○一三年一月十日，DBC按有關牌照規定，向通訊局申請批准鄭經
翰、何國輝及夏佳理所持有DBC百分之四十的股份擬議全數轉讓予黃楚
標。DBC表示其股東間的財務糾紛是導致DBC廣播服務自二○一二年十月
起中斷／停止的原因，交易完成後，有關糾紛便會解決。交易完成前，黃
楚標已進一步向DBC注資，讓DBC可由二○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
起恢復播放音樂。DBC提出會由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時起全面
復播。 
 
  通訊局經考慮DBC提交的申請，信納DBC在擬議股權結構變動後能符
合適用的監管規定，並會按牌照規定提供聲音廣播服務，因此，通訊局批
准DBC股權結構變動的申請。 
 
  此外，DBC在二○一三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恢復有限度服務（只
播放音樂），並就此按牌照規定向通訊局申請批准其廣播服務偏離其牌照
內的節目規定（註1）。DBC稱該申請可讓它有充分時間為二○一三年一月
二十八日全面復播作準備。 
 
  雖然DBC在該段期間只播放音樂絕非善用獲分配的頻譜，但通訊局知
悉DBC在獲得進一步資金後已即時恢復有限度廣播。再者，DBC在申請中
承諾於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全面恢復服務，所以有關豁免只屬暫時
性。因此，通訊局批准DBC的申請，可讓DBC有時間逐步為其復播作出人
手及其他方面的必需安排。 
 
  至於DBC於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至二○一三年
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中斷／停止廣播服務，違反了其牌照條款，通訊局
於二○一二年十二月決定考慮啟動程序暫時吊銷DBC的牌照，為期30天，
以懲處其違反牌照條款，並邀請DBC就擬議暫時吊銷牌照一事作出陳述。 
 
  通訊局經考慮DBC的陳述，包括其承諾自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起
恢復完全符合牌照規定的服務，認為在此情況下暫時吊銷DBC的牌照會中
斷DBC的復播服務，不符合聽眾的利益。通訊局亦知悉DBC在解決財務問
題後，便即時採取行動，恢復有限度廣播服務。 
 
  通訊局考慮以上各項因素後，認為有充分理據向DBC施加罰款，以替
代暫時吊銷牌照，讓DBC可根據其牌照規定繼續提供服務。鑑於違規的嚴
重程度、性質和持續時間，通訊局決定向DBC施加罰款港幣200,000元，此
金額為通訊局向聲音廣播持牌機構第二次施加罰款可作的 高罰款額（註
2）。 
 
  此外，通訊局已清楚向DBC述明，DBC的廣播服務中斷／停止超過兩
個月，情況令人非常不滿，違規性質亦十分嚴重，通訊局並提醒DBC有責
任按照所有適用條文時刻維持廣播服務。若DBC的服務再次中斷，通訊局
會考慮施加更嚴厲的懲處。 
 
註1：根據DBC的牌照，除非獲得通訊局的批准，否則DBC每天須作24小時
廣播，播放七條指定類型的聲音廣播服務頻道、政府宣傳聲帶及指定時數
的非粵語節目。根據DBC在申請牌照時所提交的建議書，DBC亦須提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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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數量的首播和重播節目。 
 
註2：依照《廣播（雜項條文）條例》（第391章）第24（3）條，根據第24
（2）條向聲音廣播持牌機構施加的罰款，如屬第二次向該持牌機構作出罰
款，則不得超逾港幣200,000元。之前，DBC曾被罰款一次。 

完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８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８時１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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